
闽卫科教函〔2023〕1822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福建省
卫生健康科技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委直属各单位，

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：

省卫健委于 2020 年起正式启用“福建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

项目管理信息系统”（以下简称项目管理信息系统），对卫生健康

科技计划项目从指南发布、项目申报、评审、立项、项目验收等

进行全过程在线管理。2020年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项目将于2023

年 12 月 31 日到期。根据《福建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闽卫科教〔2019〕88 号）、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

于做好福建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》（闽卫科

教函〔2020〕428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等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

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方式

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省卫生健康科技计划项目采用会议验收

和简易验收两种方式进行。按照“谁主持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实

行分类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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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议验收。资助经费在 10 万元以上的项目采用会议

验收的方式进行验收。

1.省属单位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医疗卫生单位承担的 10 万元

以上的项目由省卫健委委托福建省医学科学研究院（以下简称省

医科院）主持验收。省卫健委可根据需要参会。

2.各设区市医疗卫生单位承担的 10 万元以上的项目由省卫

健委委托所在地设区市卫健委主持验收，省医科院负责指导各设

区市卫健委开展验收工作。

（二）简易验收。资助经费在 10 万元及以下的项目委托项目

承担单位验收，项目承担单位对验收结论负责。

（三）B 类项目原则上由出资单位按照规定自行组织验收。

二、验收流程

（一）项目承担单位应于 9 月 30 日前梳理 2023 年 12 月 31

日前到期项目的执行情况，对符合验收条件的项目及时做好项目

验收准备工作，并通过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上传相关验收材料，经

逐级审核后提交。

（二）在任务书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任务而无法提交验收

的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在任务书到期前 3 个月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

内提出延期申请，省医科院及时对项目延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项目实施期只可以延期一次，延期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一年。

（三）主持验收单位应及时登录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对提交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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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对需采用会议验收且符合验收条件的项

目应组织召开验收会，依据专家组验收意见进行综合评价，做出

验收结论；不符合验收条件的项目及时予以退回，并将审查意见

一次性告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为加强项目管理，省卫健委委托省医科院负责项目过

程管理工作（包括延期审核、结题验收及指导等）。省医科院应

当明确职能部门和专人负责项目的管理工作，研究制定相关管理

制度，对项目管理工作进行规范和监督。

（二）各设区市卫健委、项目承担单位务必予以高度重视，

加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，认真检查项目任务书完成情况和资金使

用情况，按时做好结题验收工作。

（三）项目结题验收常年开展，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任务书

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办理项目结题验收工作。项目负责人及项目承

担单位均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项目，否则将无法申报新一年度项

目。

（四）省卫健委将对项目验收工作实行不定期抽查，核查项

目承担单位任务完成情况，检查受委托单位验收工作是否规范。

各地各单位应积极配合省卫健委对验收项目的跟踪抽查和评估

统计，及时提供有关材料。

省卫健委科教处联系人：陈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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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591-87832721

省医科院业务科联系人：吴晓燕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17435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8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